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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峰、陈向春、王璐、张辉、李文峰、陈曦、曹娜娜、桑克花、李文静、郑明

武、王海燕、韩方舟、乔升威、贾月芹、尹晓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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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共机构进行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的一般要求、数据采集、数据填报、数据审核、数据

分析、档案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公共机构进行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18894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 26162  信息与文献 文件（档案）管理 概念与原则 

GB/T 29149  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GB/T 34060  蒸汽热量计算方法 

DB11/T 1267  高等学校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268  文化场馆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296  体育场馆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764.26  用水定额 第26部分：学校 

DB11/T 1764.27  用水定额 第27部分：医院 

DB11/T 1764.28  用水定额 第28部分：机关 

DB11/T 1764.36  用水定额 第36部分：游泳场馆 

DB11/T 1764.37  用水定额 第37部分：博物馆 

DB11/T 1769  用水单位水计量与统计管理规范 

DB11/T 1957  博物馆与科技馆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958  党政机关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984  小学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985  幼儿园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1986  中学能源消耗定额 

DB11/T 2019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 数据中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公共机构 public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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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或者部分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 

[来源：GB/T 29149-2012，3.1] 

3.2  

数据中心 data centers 

由信息设备场地（机房），其他基础设施、信息系统软硬件、信息资源（数据）和人员以及相应的

规章制度组成的实体。 

[来源：GB 40879-2021，3.1] 

3.3  

集中办公区 centralized office area 

多个公共机构办公使用的同一区域。 

4 一般要求 

4.1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应覆盖本单位使用的全部能源种类和水资源种类。 

注：润滑油、科研实验中使用的标准物质、生产非能源产品的原材料不计入能源消费。 

4.2 能源资源计量系统应满足实现分户、分项、分区计量的要求，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应符合 GB 17167、

GB/T 29149、DB11/T 1769的规定。 

4.3 统计人员应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并定期参加业务培训。 

4.4 应如实采集能源资源消费数据并准确、清楚地进行记录，记录应包含缴费账户编号、计量器具编

号、采集时间和采集人员等。采集记录应统一归档，不得随意涂改。 

4.5 使用数据中心的公共机构应单独采集数据中心能源消费状况信息。演播室、媒体中心、大型监控

中心、应急指挥机房等可按照数据中心进行采集。数据中心计量器具的配备应符合 DB11/T 2019的规定。 

注： 数据中心的能源消费量包含在本单位总能源消费量内。 

4.6 公共机构应单独采集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信息。采集的数据应为在统计年度结束的采暖周期的

消费数据。 

示例： 

进行2023年公共机构采暖能源资源消费状况统计时，应采集2022～2023年采暖周期内能源资源的消费数据。 

4.7 应加强能源资源消费数据的受控管理，定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形成分析报告。 

4.8 公共机构应建立碳排放数据统计管理制度并进行碳排放数据统计管理。 

4.9 公共机构的能源资源消费数据宜通过信息化平台自动采集。 

5 数据采集 

5.1 基本信息采集 

5.1.1 应采集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机构类型、行业代码、单位地址、单位所在地区划代码

和联系方式等信息。 

5.1.2 机构类型应根据实际用能单位的类型填写，机构类型分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教育事业单

位、科技事业单位、文化事业单位、卫生事业单位、体育事业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团体组织。 

5.1.3 行业代码应根据实际用能单位的主要业务活动，按照 GB/T 4754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5.1.4 租用、合用办公建筑及集中办公区的管理单位名称等需要说明的情况应在“其他”栏中注明。 

5.2 能源资源消费信息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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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用地和建筑信息 

5.2.1.1 用地面积应采集经土地和规划许可用于办公的房屋建筑及各类配套、道路、绿化等在内的全

部建设用地面积。 

5.2.1.2 建筑面积应采集公共机构使用的所有建筑面积。 

5.2.1.3 下列情况不应计入公共机构建筑面积： 

a) 职工住宅及能耗费用由使用者本人支付的职工宿舍、周转房等； 

注：值班室、能耗费用由本单位支付的工勤人员休息室、学生宿舍等应计入公共机构建筑面积。 

b) 商用部分； 

c) 办公区内对外出租（借）的建筑，能耗费用包含在租借费中或由承租（借）方支付的； 

d) 正在建设或在统计周期内维修改造且停止使用的建筑物。 

5.2.2 人员信息 

5.2.2.1 编制人数应采集经有关部门批准的编制人员数量。 

5.2.2.2 用能人数应采集统计周期内的日平均用能人数。 

5.2.2.3 用能人数计算应区分固定人员和外来人员，固定人员直接计入统计周期内的日平均用能人数，

包括在岗在编（注册）人员及各类编外工作人员；外来人员应折算为统计周期内的日平均用能人数。机

关、学校、医院、场馆的用能人数应按照附录 A进行计算，其他公共机构根据用能人员的组成类型参照

附录 A进行计算。 

5.2.3 车辆信息 

5.2.3.1 应采集统计周期内保障公务活动使用的所有公务用车数量，包括本单位的公务用车数量和由

本单位支付油耗、电耗等费用的租(借）用车辆数量。 

注： 公务用车包含机要通信用车、应急保障用车、执法执勤用车、特种专业用车以及其他按照规定配备的公务用车。 

5.2.3.2 采集应符合下列要求： 

a) 车辆数量按照汽油车、柴油车、新能源汽车分别采集； 

b) 新能源汽车统计本单位使用车辆中的纯电动、插电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和燃料电池汽车，
不符合机动车标准的不计入统计； 

c) 摩托车、直升机及船类等非汽车类交通工具及公务人员办公临时使用的私人车辆不计入车辆
数量统计。 

5.2.4 电力消费信息 

5.2.4.1 电力消费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实际消费的总电量及费用数据，电力消费量单位为

千瓦时（kW·h)。本单位消费的绿色电力应单独予以说明。 

5.2.4.2 采用分户计量且不涉及公共电消费分摊的公共机构，应采集电力供应部门出具的数据作为电

力消费数据。 

5.2.4.3 采用分户计量且涉及公共电消费分摊的公共机构，应将公共电分摊消费数据与采集的分户计

量电消费数据相累加，作为本单位的电力消费数据，分摊方法按照 5.5.2.2执行。 

5.2.4.4 使用 IC卡或智能电表购买电力的预付费用户，应按时采集电表数据登记台账，根据台账记录

的统计周期内实际电力消费数据进行采集，不应将统计周期内的购买量作为本统计周期的消费量。 

5.2.4.5 安装有用电分项、分区计量装置的公共机构，应按照采暖、空调、动力、照明插座、特殊用

电等分项或办公区、炊事、数据中心、对外服务大厅、特殊功能区等分区域进行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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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6 充电桩数量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安装的电动汽车充电桩数量。充电桩的电力消费应单独计量，

公务用车的用电量计入电力消费统计，付费型充电桩的对外充电服务电量不计入电力消费统计。 

5.2.4.7 本单位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自行生产的电力使用应单独计量，不计入电

力消费统计。 

5.2.5 水资源消费信息 

5.2.5.1 水资源消费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取用水量及费用数据，主要包括自来水、自备

井水、直供地表水、桶装水及外购且直接使用的生活热水等，水消费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5.2.5.2 采用分户计量且不涉及公共水消费分摊的公共机构，应采集市政供水部门出具的数据作为自

来水消费数据。 

5.2.5.3 采用分户计量且涉及公共水消费分摊的公共机构，应将公共水分摊消费数据与采集的分户计

量水消费数据相累加，作为本单位的自来水消费数据，分摊方法按照 5.5.2.2执行。 

5.2.5.4 采用自备井供水的公共机构，应配备满足分户、分级计量与统计要求的水计量器具，按计量

数据进行采集。 

5.2.5.5 桶装水消费应采集购入发票数据作为桶装水消费数据。 

5.2.5.6 本单位安装有分项计量水表时，应按照不同用途或管理单元分别采集消费数据。 

5.2.5.7 集蓄雨水、中水等公共机构自供的非常规水应单独进行计量与统计，不纳入资源消费总量。 

5.2.6 天然气消费信息 

5.2.6.1 天然气消费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天然气实际消费量及费用数据，天然气消费量

单位为立方米（m³）。 

注： 对于含流量补偿控制器的天然气表应采集标况下数据，即20℃，绝对压力101.325Pa下数据。 

5.2.6.2 使用集中管道供应天然气的公共机构，应采集燃气公司出具的数据；分户购买使用天然气的

公共机构，应采取逐户调查，累加获得本公共机构的消费数据。 

5.2.6.3 使用 IC卡或智能天然气表购买天然气的预付费用户，应按时采集天然气表数据登记台账，根

据台账记录的统计周期内实际天然气消费量进行采集，不应将统计周期内的购买量作为本统计周期的消

费量。 

5.2.6.4 压缩天然气（CNG）的消费量应折算为标况下的体积消费量进行采集。 

注： 20℃，大气压力101.325kPa条件下，天然气的气体密度为0.6686kg/m³。 

5.2.6.5 液化天然气（LNG）的消费量应折算为标况下的气态天然气体积消费量进行采集。 

注： 1kg液化天然气≈1.38m³气态天然气。 

5.2.7 汽油、柴油消费信息 

5.2.7.1 汽油、柴油消费应采集本单位统计周期内办公使用的汽油、柴油实际消费量及费用数据，包

括车辆用油和其他用油，汽油、柴油消费量单位为升（L）。 

5.2.7.2 车辆用油为公务用车的用油消费，应根据台账记录的统计周期内实际消费量进行采集。使用

加油 IC卡的公共机构，应采集油料供应部门提供的加油 IC卡对账单，依据对账单数据登记台账；不使

用加油 IC卡的公共机构，应逐车调查单车实际加油量，登记台账。 

5.2.7.3 租赁汽车由本单位负责加油且加油费用在本单位列支的，应统计燃油消费。车辆用油量和车

辆数量的统计范围应一致。 

5.2.7.4 冬季采暖、日常烧制饮用开水等产生的用油消费，以及从事海运、河运、旅游观光及其他管

理所配备的摩托车、直升机、船类等非汽车类交通工具的用油消费应计入其他用油类别，并注明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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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 液化石油气消费信息 

5.2.8.1 液化石油气消费应采集统计周期内办公使用的液化石油气实际消费量及费用数据，液化石油

气消费量单位为千克（kg）。 

5.2.8.2 使用集中管道供应液化石油气的公共机构，应采集燃气公司出具的数据，并应将气态体积单

位（m
3
）换算成液态重量单位（kg）。 

注： 液化石油气：1m³（气态）≈2.033kg（液态）。 

5.2.8.3 分户购买罐装液化石油气的公共机构，应采取逐户调查，累加获得本公共机构的消费数据。 

5.2.9 热力消费信息 

5.2.9.1 热力消费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用于空调、采暖和制备生活热水的外购热力消费量

及费用数据，热力消费量单位为吉焦（GJ）。 

5.2.9.2 采用分户热量计量的公共机构，应采集热量计量装置读数作为热力消费数据；采用蒸汽流量

计量的公共机构，应按照 GB/T 34060的规定换算出蒸汽热量作为热力消费数据。 

5.2.9.3 未安装热量计量装置、按采暖面积缴纳采暖费用的公共机构，应根据整个采暖季采暖天数和

月采暖天数折算当月费用，使用热力单价折算为当月热力消耗量进行采集。按面积缴纳采暖费用的热力

消费数据按照附录 B进行计算。 

注： 热力单价可参考当年北京市统计局《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5.2.9.4 热力消费需分摊的公共机构，应按照 5.5.2.2的方法，将集中热源的总供热量按建筑采暖面

积分摊至使用同一集中热源的各个公共机构。 

5.2.9.5 直接购买冷量的公共机构，支付的制冷费不计入外购热力消费，但应予以说明。 

5.2.10 其他能源消费信息 

5.2.10.1 其他能源消费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使用的未列入 5.2.4～5.2.9的能源品种（不

包括可再生能源）的消费量及费用数据，其他能源消费量单位为吨标准煤（tce）。 

5.2.10.2 其他能源消费量应根据能源种类按照相应的系数折算成标准煤消费量进行采集，并注明能源

类型，主要能源折标准煤系数见附录 C。 

5.2.11 可再生能源应用信息 

可再生能源应用的相关数据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太阳能光热利用系统集热器面积、太阳

能光电利用系统装机容量、地热能利用系统装机容量的信息，集热器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装机容

量单位为千瓦（kW），数据应从设施设备的铭牌或技术文件中获取。 

太阳能光电系统发电量应采集本单位办公区统计周期内的太阳能光电系统实际发电量，包括本单位

自发自用和发电上网两种电量，单位为千瓦时（kW·h）。 

5.3 数据中心能源消费信息采集 

5.3.1 机房建筑面积 

应采集本单位数据中心使用及其配套用房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5.3.2 设备总功率 

应分别统计数据中心各类IT设备总功率、空气调节设备总功率、配电及附属设备总功率及三类之和。

各设备功率应分别从设备铭牌或技术文件中采集，单位为千瓦（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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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用电量 

总用电量、IT设备用电量、空气调节设备用电量、配电及附属设备用电量应分别从数据中心总计量

电表和各分项计量电表采集，单位为千瓦时（kW·h）。 

5.4 采暖能源资源消费信息采集 

5.4.1 采暖面积 

应采集本单位以各种方式实施冬季采暖的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5.4.2 采暖天数 

应采集本单位实际采暖天数。多地址办公且采暖天数不同的公共机构，应按最长采暖天数采集数据。 

5.4.3 独立采暖供热能力  

应采集本单位独立采暖设备的额定供热能力，数据从锅炉等设备的铭牌或技术文件中获取。其中： 

a) 热水锅炉应采集热功率，单位为兆瓦（MW）； 

b) 蒸汽锅炉应采集蒸发量，单位为吨每小时（t/h）。 

5.4.4 水、电、天然气、柴油、其他能源消费量 

应分别采集用于采暖所消耗的各类能源资源消费量和费用数据。 

5.4.5 集中采暖费用（按面积收费） 

按面积缴纳采暖费用的公共机构应采集缴纳的集中采暖费用。 

5.4.6 热力消费量 

按热消费量付费的公共机构应采集外购热力消费量及费用。 

5.5 其他情况 

5.5.1 租用或出租办公用房 

5.5.1.1 租用办公用房，具有独立水、电等消费计量装置，且相关费用由本单位直接支付的，应计入

能源资源消费统计。 

5.5.1.2 租用办公用房，涉及公共能源资源消费量分摊的，应将分摊部分计入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

摊方法按照 5.5.2.2执行。 

5.5.1.3 租用办公用房，租金中包含水、电等能源资源消费费用但无具体数额的，或无独立水、电等

消费计量装置且无法分摊的，应予以说明，能源资源消费情况、建筑面积及用能人数均不计入本单位的

统计范围。 

5.5.1.4 办公区内对外出租（借）的建筑由本单位代收能源费用的，超出代收费用的部分应计入能源

资源消费统计。 

5.5.2 集中办公区 

5.5.2.1 已安装能源资源消费分户计量装置的，各公共机构应分户采集能源资源消费量。 

5.5.2.2 未安装能源资源消费分户计量装置或分户计量不彻底的，宜在主管部门或物业管理部门的协

助下，优先选择分项计量消费量作为分摊基数，并参考楼层、用能人数、建筑面积、用能设备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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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合理可行的分摊依据，各公共机构对能源资源消费量进行分摊采集，分摊的能源资源消费量之和应

等于分摊基数。 

示例： 

空调用电已分项计量，以空调分项计量的电消费量为分摊基数，各公共机构参考建筑面积、用能人数等因素确定空

调用电消费量分摊依据，并进行分摊，各公共机构分摊的空调用电消费量之和等于空调分项计量的电消费量。 

5.5.2.3 涉及分摊的各公共机构，应对分摊依据进行确认，并将分摊依据、相关发票凭证复印件等建

册存档，以备复核。 

5.5.2.4 难以进行分摊的公共机构由管理单位统一填报能源资源消费量、建筑面积及用能人数。 

5.5.3 可不计入统计的情形 

以下用能可以实现单独计量时，可不计入能源资源消费统计；若不能单独计量，则应计入统计：  

a) 应市政相关部门要求，承担的非本单位管理范围内的市政配套用能，如建筑外景观照明用电、
市政道路清扫、办公区外绿化用水等； 

b) 通过配电系统对外服务的电能； 

c) 正在建设或在统计周期内维修改造且停止使用的建筑用能。 

6 数据填报 

6.1 公共机构应根据能源资源使用情况按时进行填报，其中能源资源消费信息、数据中心能源消费信

息按月度进行填报，公共机构基本信息、采暖能源资源消费信息按年度进行填报。 

6.2 填报的数据应保证真实、准确，有财务发票、台账数据等佐证材料。 

6.3 填写的信息应经单位统计负责人校核、单位节能工作负责人按照第 7章进行审核，确认无误后，

按规定时间通过网络平台进行报送。 

7 数据审核 

7.1 审核内容 

应审核填报的用地和建筑信息、人员信息、车辆信息和电力、水资源、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

石油气、热力等能源资源消费信息。 

7.2 审核前数据处理 

审核前应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 

a) 将各能源消费量折算为标准煤消费量，主要能源折标准煤系数见附录 C；  

b) 计算综合能耗、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人均用水量等指标，按照附录 D 进

行计算； 

c) 计算各能源资源的消费单价。 

7.3 审核方法 

审核的数据指标要求及审核方法见附录E。 

8 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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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分析内容 

数据分析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总量分析，对同一周期内电、水、天然气、汽油、柴油、液化石油气、热力、其他能源等的
消费总量进行分析； 

b) 强度分析，对同一周期内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非采暖能耗、单位建筑面积
用电量、人均综合能耗、人均用电量、人均用水量等能源资源消费强度进行分析。机关、学

校、医院、场馆的能源资源消耗定额应分别按照 DB11/T 1958、DB11/T 1267、DB11/T 1984、

DB11/T 1985、DB11/T 1986、DB11/T 1268、DB11/T 1296、DB11/T 1957和 DB11/T 1764.28、

DB11/T 1764.26、DB11/T 1764.27、DB11/T 1764.36、DB11/T 1764.37的要求进行； 

c) 比率分析，对同一周期内某一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占该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总量的比重进行
分析； 

d) 趋势分析，对各类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增长量、增长率在不同周期的变化进行分析。 

8.2 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的方法包括但不限于： 

a) 对比分析法，将公共机构基本信息和能源资源消费信息相结合，通过各指标之间的内在联系，
对比分析能源资源消费情况； 

b) 分类分析法，与同类型或同行业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情况进行对照分析； 

c) 结构分析法，对公共机构能源消费构成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d) 动态分析法，将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主要指标按照时间序列进行排列，分析消费变化的趋
势和规律； 

e) 因素分析法，分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中导致主要指标变动的各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8.3 统计分析报告 

采用8.2所列方法对8.1内容进行分析后，应形成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分析报告，主要内容包

括: 

a) 公共机构概况，包括成立时间、组织机构设置、是否为独立办公、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编
制人数、有无对外办事大厅、有无派出机构、数据中心基本情况、采暖制冷系统基本情况等； 

b) 能源资源消费总体状况，包括综合能耗、人均综合能耗、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人均用水
量等指标同比变化情况，能源资源消费构成情况、年度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等； 

c) 主要能源资源消费品种消费情况，包括电、天然气、油、热力和水等主要指标变化情况； 

d) 各能源资源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及原因分析； 

e) 节能管理工作的主要成效和下一步工作思路、节能改进建议、拟采取的措施、管理办法等。 

9 档案管理 

9.1 公共机构应将能源资源消费统计管理相关的原始记录，包括费用账单、报表、统计台账、数据分

析资料及分析报告、管理制度、考核文件、活动记录等，进行档案化管理。 

9.2 公共机构应将用能设备原始文件、能源资源计量网络图、能源资源计量器具一览表、计量器具使

用说明书、出厂合格证、维修及校验记录、运行记录等能源资源计量管理信息，进行档案化管理。 

9.3 档案的管理应按照 GB/T 26162、GB/T 18894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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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用能人数计算方法 

A.1 公共机构用能人数计算公式 

公共机构用能人数按公式(A.1)进行计算。 

 � = ∑ �� × ������   ································································ (A.1) 

式中： �——公共机构用能人数，单位为人； �——用能人员类型数量； ��——公共机构中第i类用能人员人数，单位为人； ��——公共机构中第i类用能人员统计系数。 

A.2 机关 

A.2.1 人员类型 

机关用能人员按以下四类进行划分：A-在编人员；B-长期聘（借）编外人员；C-编外工勤、保障人

员；D-外来人员。 

注： 一般公共机构外来人员较少时可忽略，信访、办事大厅等有对外窗口的机构必须统计。 

A.2.2 计算示例 

某机关6月在编人员800人；长期聘（借）编外人员240人；编外工勤、保障人员80人；外来人员累

计300人。则其用能人数计算方法见表A.1： 

表 A.1机关用能人数计算 

名称 人数/人 统计系数 
用能人数/人 

算式 结果 

在编人员 800 1 800×1 800 

长期聘（借）编外人员 240 1 240×1 240 

编外工勤、保障人员 80 1 80×1 80 

外来人员 300 1/30 300×1/30 10 

合计 1130 

注： 合计人数小数点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 

A.3 学校 

A.3.1 人员类型 

学校用能人员按以下四类进行划分：A-在编教职工；B-编外工勤、保障人员；C-注册学生；D-外来

人员。 

注： 学校各类用能人员需区分假期是否在校，假期在校人员比例体现在统计系数中，外来人员的假期在校比例视为

100%。 

A.3.2 计算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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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校6月有在编教职工400人，假期在校人员比例75%；编外工勤、保障人员240人，假期在校人员

比例50%；注册学生3000人，假期在校人员比例80%；外来人员累计250人；暑假天数9天。则其用能人数

计算方法见表A.2： 

表 A.2学校用能人数计算 

名称 人数/人 统计系数 
用能人数/人 

算式 结果 

在编教职工 
400 75%×1 400×75%×1 300 

400 25%×(30-9)/30 400×25%×(30-9)/30 70 

编外工勤、保障人员 
240 50%×1 240×50%×1 120 

240 50%×(30-9)/30 240×50%×(30-9)/30 84 

注册学生 
3000 80%×1 3000×80%×1 2400 

3000 20%×(30-9)/30 3000×20%×(30-9)/30 420 

外来人员 250 100%×1/30 250×100%×1/30 8.33 

合计 3402 

注： 合计人数小数点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 

A.4 医院 

A.4.1 人员类型 

医院用能人员按以下五类进行划分：A-在编职工；B-编外工勤、保障人员；C-医学院学生；D-门诊

患者；E-累计住院床日患者。 

A.4.2 计算示例 

某医院6月有在编职工500人；编外工勤、保障人员260人；医学院学生100人，暑假天数为9天；月

累计门诊患者48967人；累计住院床日患者23995人。则其用能人数计算方法见表A.3： 

表 A.3医院用能人数计算 

名称 人数/人 统计系数 
用能人数/人 

算式 结果 

在编职工 500 1 500×1 500 

编外工勤、保障人员 260 1 260×1 260 

医学院学生 100 (30-9)/30 100×(30-9)/30 70 

门诊患者 48967 1/30 48967×1/30 1632.23 

累计住院床日患者 23995 1/30 23995×1/30 799.83 

合计 3262 

注： 合计人数小数点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 

A.5 场馆 

A.5.1 人员类型 

场馆用能人员按以下四类进行划分：A-在编职工；B-编外工勤、保障人员；C-场内活动人员；D-

赛事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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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2 计算示例 

某场馆6月有在编职工20人；编外工勤、保障人员20人，其中8人为轮流制，隔天工作，12人为全日

制；月累计场内活动人员1280人；赛事观众490人。则其用能人数计算方法见表A.4： 

表 A.4场馆用能人数计算 

名称 人数/人 统计系数 
用能人数/人 

算式 结果 

在编职工 20 1 20×1 20 

编外工勤、保障人员 
12 1 12×1 12 

8 1/2 8×1/2 4 

场内活动人员 1280 1/30 1280×1/30 42.67 

赛事观众 490 1/30 490×1/30 16.33 

合计 95 

注： 合计人数小数点采用四舍五入法保留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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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按面积缴纳采暖费用的热力消费数据计算方法 

B.1 计算公式 

B.1.1 热力消费费用 

按面积缴纳采暖费用的集中采暖公共机构，一个统计周期内的热力消费费用，单位为元，按公式(B.1)

计算： 

 � = � × �� ········································································· (B.1) 

式中： 
p——统计周期内热力消费费用，单位为元； 

t——整个采暖季热力消费总费用，单位为元； 

d——统计周期内采暖天数，单位为天； 

D——整个采暖季采暖天数，单位为天。 

B.1.2 热力消费量 

按面积缴纳采暖费用的集中采暖公共机构，一个统计周期内的热力消费量，单位为吉焦（GJ），按

公式(B.2)计算： 

 � = �� ············································································ (B.2) 
式中： 
Q——统计周期内热力消费量，单位为吉焦（GJ）； 

p——统计周期内热力消费费用，单位为元； 

n——热力单价，单位为元每吉焦。 

B.2 计算示例 

某学校2022～2023年采暖季缴纳采暖费1745400元，2023～2024年采暖季因采暖面积变化，缴纳采

暖费2094480元，采暖周期从11月15日开始至次年3月15日结束，共121天，2023年北京市统计局《能源、

水统计报表制度》中参考热力单价为115元每吉焦，则该学校2023年度的热力消费费用及热力消费量计

算见表B.1： 

表 B.1 热力消费数据计算 

月度 供暖天数 热力消费费用/元 热力消费量/吉焦 

1月 31 1745400×31/121=447168.60 447168.60/115=3888.42 

2月 28 1745400×28/121=403894.21 403894.21/115=3512.12 

3月 15 1745400×15/121=216371.90 216371.90/115=1881.50 

4月 0 0 0 

5月 0 0 0 

6月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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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热力消费数据计算（续） 

月度 供暖天数 热力消费费用/元 热力消费量/吉焦 

7月 0 0 0 

8月 0 0 0 

9月 0 0 0 

10月 0 0 0 

11月 16 2094480×16/121=276956.03 276956.03/115=2408.31 

12月 31 2094480×31/121=536602.31 536602.31/115=4666.11 

合计 121 1880993.05 1635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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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主要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表C.1列出了主要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表 C.1主要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折标准煤系数 

电力（当量） 0.1229 kgce/kW·h 

天然气 1.33 kgce/m
3
 

汽油 
1.4714 kgce/kg 

1.074122 kgce/L 

柴油 
1.4571 kgce/kg 

1.253106 kgce/L 

液化石油气 1.7143 kgce/kg 

热力（当量） 0.0341 kgce/MJ 

燃料油 1.4286 kgce/kg 

液化天然气 1.7572 kgce/kg 

氢气 
4.8512 kgce/kg 

0.4361 kgce/m
3
 

沼气 0.7857-0.8286 kgce/m
3
 

城市生活垃圾（用于燃料） 0.2714 kgce/kg 

工业废料（用于燃料） 0.4285 kgce/kg 

生物乙醇 0.9286 kgce/kg 

生物柴油 1.4571 kgce/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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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 

主要能源资源消耗指标计算方法 

D.1 一般性要求 

D.1.1 水作为资源类进行统计，消耗量应列为资源消耗，不计入综合能耗。 

D.1.2 交通工具用能在计算人均综合能耗时应计入统计，在计算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时不计入统计。 

D.2 计算公式 

D.2.1 综合能耗 

公共机构运行过程中，一个统计周期内，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折算后的总

和，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按公式(D.1)计算： 

 � = ∑ （�� × ��）����  ······························································· (D.1) 

式中： �——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消耗的能源品种数量； ��——消耗的第i种能源实物量，单位为各实物量的单位； ��——消耗的第i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D.2.2 人均综合能耗 

公共机构运行过程中，一个统计周期内，综合能耗与用能人数的比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人

（kgce/p)，按公式(D.2)计算： 

 �� = �� ············································································ (D.2) 

式中： ��——人均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人（kgce/p)； �——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用能人数，单位为人（p）。 

D.2.3 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 

公共机构运行过程中，一个统计周期内，除交通工具用能之外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折算为标准煤

的总和与建筑面积的比值，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kgce/m²），按公式(D.3)进行计算： 

 �� = ������  ········································································· (D.3) 

式中： ��——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每平方米（kgce/m²）； �——综合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交通工具能耗，单位为千克标准煤（kgce)； �——建筑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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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4 人均用水量 

公共机构运行过程中，一个统计周期内，取自任何常规水源并被其列入第一次利用的水量总和与用

能人数的比值，单位为立方米每人（m
3
/p)，按公式(D.4)进行计算： 

 �� = �� ············································································ (D.4) 

式中： ��——人均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人（m
3
/p）； �——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³)； �——用能人数，单位为人（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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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数据指标要求及审核方法 

E.1 数据指标要求 

E.1.1 数据完整性 

公共机构基本信息、能源资源消费量及费用等数据是否完整且单位符合统计要求。 

E.1.2 数据合理性 

E.1.2.1 填报数据合理性 

E.1.2.1.1 用能人数、车辆总量、汽油车数量、柴油车数量、新能源汽车数量、机房数量、机柜数量、

采暖天数应为整数。 

E.1.2.1.2 建筑面积、用能人数、人均建筑面积、单位建筑面积综合能耗、人均综合能耗等同比变化

是否合理。 

E.1.2.2 逻辑关系合理性 

E.1.2.2.1 分项数据之和与汇总数据应对应： 

a) 车辆总量等于汽油车数量、柴油车数量、新能源汽车数量之和； 

b) 汽油消费量等于车用汽油消费量和其他汽油消费量之和； 

c) 柴油消费量等于车用柴油消费量和其他柴油消费量之和； 

d) 数据中心设备总功率等于 IT设备功率、空气调节设备功率、配电及附属设备功率之和； 

e) 数据中心总用电量等于 IT设备用电量、空气调节设备用电量、配电及附属设备用电量之和； 

f) 采暖面积等于独立采暖面积、集中采暖面积（按面积收费）、集中采暖面积（按热量收费）
之和。 

E.1.2.2.2 数据间的包含关系应合理： 

a) 采暖面积应小于等于建筑面积、机房建筑面积应小于建筑面积； 

b) 数据中心用电量应小于总用电量，采暖系统用电量应小于总用电量； 

c) 采暖系统中涉及的各项能耗应分别小于对应能耗的总消耗量。 

E.1.2.3 数据指标合理性 

E.1.2.3.1 各类型能源单价应符合现有市场规律。 

E.1.2.3.2 基本信息指标应合理，如人均建筑面积、建筑容积率、光电系统日照时间及 IT设备、空气

调节设备、配电及附属设备的运行时间等。 

E.1.2.3.3 能源资源消费指标应合理，如人均用水量、人均用电量、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单位建筑

面积热力值、单车油耗值等指标。 

E.1.3 数据匹配性 

人均建筑面积、人均用水量、人均用电量、单位建筑面积用电量等数据同比变化比例应在-10%至10%

之间，超过区间范围的需提供合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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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审核方法 

E.2.1 相关指标对比 

根据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指标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联系，选取适当的基准指标，通过各类均

量、能源资源价格等分析判断数据的合理性、准确性。 

示例1： 

计算人均建筑面积等指标，核对公共机构基本信息报表中数据的合理性。 

注： 人均建筑面积标准可参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发改投资〔2014〕2674号）。 

示例2： 

比照本行政区域内的水、电、油等能源价格，核对报表中各能源的消费量与费用指标的合理性和准确性。 

注： 能源资源的单价可参考北京市统计局《能源、水统计报表制度》。 

E.2.2 历史数据对比 

与历史同期能源资源消费主要指标值进行比较，依据数据动态趋势和变化情况对数据准确度做出判

断。 

E.2.3 平均值指标对比 

与同类型公共机构能源资源消费的人均或单位建筑面积平均值比较，判断相关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

性。 

E.2.4 抽样调查 

定期或不定期抽查能源资源消费统计数据质量，核实用能人数和建筑面积，核对统计台账和财务票

据的一致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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